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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2025年

12月23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上海誉帆环境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网上摇号

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5
年 12月 23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

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

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

关规定。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人

(联席主承销商)”)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万
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联证券”)担任本次发行的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万联证券以下合称“联席主承销

商”)。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包
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

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之

日起即可流通。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

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发
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

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网上投资者连续 12个月内累计出现 3次中签后未足

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

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放

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

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

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根据《上海誉帆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主板上市发行公告》,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于 2025
年 12月 22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5045号

深业中心311室主持了上海誉帆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中签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

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

公证。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末“4”位数

末“5”位数

末“6”位数

末“7”位数

末“8”位数

末“9”位数

中签号码

1237
06866,26866,46866,66866,86866,45249
191703,441703,691703,941703
1272776,3772776,6272776,8772776
75204066,25204066,81037350
072184986,172809691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申购誉帆科技A股股票的投

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

码。中签号码共有 35,281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500股

誉帆科技A股股票。

发行人:上海誉帆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12月23日

上海誉帆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特别提示
上海誉帆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誉帆科技”、

“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
简称“本次发行”)并在主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深交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5〕2249号)。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人
(联席主承销商)”)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万
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联证券”)担任本次发行的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万联证券以下合称“联席主承销
商”)。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
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
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
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

股份数量为2,673.0000万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22.29元/股。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 2,673.0000万股,约占发行后公司总

股本的25.00%,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
售股份。本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为10,690.2416万股。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534.6000万股,占本
次发行数量的 20.00%。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发行人的
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最终战略配售
股份数量为 176.9403万股,约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 6.62%,其
他战略投资者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 224.3157万股,约占
本次发行股份数量8.39%。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
数的差额133.3440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
行数量为 1,416.3940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
次发行数量的62.35%;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855.3500万股,约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37.65%。

根据《上海誉帆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主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
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12,541.56983倍,高
于 100倍,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40%(向上取
整至 500股的整数倍,即 908.7000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507.6940万股,约占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22.35%;网上最终发
行数量为 1,764.0500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
次发行数量的 77.65%。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的中签率为
0.0164442901%,有效申购倍数为6,081.13815倍。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2025年
12月23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具体内容如下: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于 2025年 12月 23日(T+2
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及时足
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
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
无效。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
部无效。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
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网下投资者如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
低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人(联席主承
销商)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
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
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
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
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
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 6个月,限售期自
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网下投
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
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
网下限售期安排。

战略配售方面,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获配股票限售期
为12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
起开始计算。限售期届满后,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对获配
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
规定。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
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
和联席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
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以及获得初步
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将被视为违
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联席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
业协会备案。网下投资者或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在证券交易
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配售对象被
列入限制名单期间,该配售对象不得参与证券交易所各市场

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网下投资者被列入
限制名单期间,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均不得参与证券交易所
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

网上投资者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出现三次中签但未足
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
次日起六个月(按一百八十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
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
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
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
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

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
划(即中信证券资管誉帆科技员工参与主板战略配售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本次发行初始
战略配售数量为 534.6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20.00%。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信证券资管誉帆科技员工参与主
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
176.9403万股,约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 6.62%,其他战略投资
者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 224.3157万股,约占本次发行股
份数量 8.39%。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133.3440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截至2025年12月15日(T-4日),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
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
数对应金额的多余款项,联席主承销商将在 2025年 12月 25
日(T+4日)之前,依据缴款原路径退回。

根据发行人与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签署的战略配售
协议中的相关约定,确定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
号

1

2

3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名称

中信证券资管誉帆科技员工参与主板
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中国保险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委托银华
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管理的基本养

老保险基金一二零六组合)

获配股数(股)

1,769,403

672,947

1,570,210

获配金额(元)

39,439,992.87

14,999,988.63

34,999,980.90

限售期
(月)

12

12

12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228号〕)、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205号〕)、《深
圳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
(2025年修订)》(深证上〔2025〕267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2025年修订)》(深证上〔2025〕224
号)、《首次公开发行证券承销业务规则》(中证协发〔2023〕18
号)、《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中证协发
〔2025〕57号)及《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网下投资者分类评价和管
理指引》(中证协发〔2024〕277号)等文件的要求,联席主承销
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依据
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联席主
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2025年 12月 19日(T日)
结束。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中披露的 525家网下投资者
管理的7,825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
求进行了网下申购,申购数量为4,637,380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上海誉帆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主板上市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以下简称“《初步询价
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人和

联席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各类网下投

资者有效申购及初步配售情况如下表:

投资者类别

A类投资者

B类投资者

合计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3,101,870
1,535,510
4,637,380

占网下有效申
购数量比例

66.89%
33.11%
100.00%

初步配售股数
(股)

3,556,824
1,520,116
5,076,940

占网下发行
总量的比例

70.06%
29.94%
100.00%

配售比例

0.01146671%
0.00989975%
0.01094786%

注:A类投资者包括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年金基金、银行理财产

品、保险资金、保险资产管理产品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其余为B类投资者。

以上配售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

下配售原则,其中余股10股按照《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的

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同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同泰

数字经济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

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三、联席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联系。具体联系方

式如下: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755-2383 5515、0755-2383 5516
邮箱地址:project_yfkjecm@citics.com
联席主承销商: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电话:020-85806043、020-85806044
发行人:上海誉帆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12月23日

上海誉帆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陕西旅游文化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西旅游”、

“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
简称“本次发行”)并在主板上市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上交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证
监许可〔2025〕2568号)。

发 行 人 的 股 票 简 称 为“ 陕 西 旅 游 ”, 股 票 代 码 为
“603402”。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或“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
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80.44元/股。

本次发行采用直接定价方式,全部股份通过网上向持有
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
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不进行网下询价
和配售。

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1,933.3334万股,约占发行后公司
总股本的 25.00%,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
开发售股份。本次公开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 7,733.3334万
股。网上发行1,933.3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99.9983%,
未达沪市新股网上申购单位 500股的余股 334股由保荐人
(主承销商)包销。本次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发行人于2025年12月22日(T日)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
网上定价发行“陕西旅游”A股1,933.3000万股。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上交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
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13,905,337户,有效
申购股数为147,797,162,000股,配号总数为295,594,324个,号
码范围为100,000,000,000-100,295,594,323,本次网上定价发
行的中签率为0.01308077%。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定于2025年12月23日(T+1

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528号上海证券大厦北塔
707室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仪式,并将于 2025
年12月24日(T+2日)在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上公布
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 2025年
12月24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陕西旅游文化
产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网上中
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5年
12月24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
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
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
规定。

当出现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低于本
次发行股份数量的 70%(含 70%)时,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
股票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
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3、当出现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
发行股份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
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
露。

4、网上投资者连续 12个月内累计出现 3次中签但未足
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
次日起 6个月(按 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
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
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发行人:陕西旅游文化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12月23日

陕西旅游文化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
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南电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1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

股票项目的联合保荐机构为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国泰海

通”，曾用名“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航证券有限公司（下称

“中航证券”）。其中，国泰海通指定银波先生、赵宗辉先生担任公司2021
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项目的保荐代表人，负责保荐工作及持续督导

工作，持续督导期已于 2023年 12月 31日届满。前述期限届满后因公司

尚存在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形，国泰海通和中航证券继续就相关事项履行

持续督导义务。截至目前，公司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

公司于今日收到国泰海通出具的《关于更换深南电路股份有限公司

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函》，原保荐代表人赵宗辉先生因工作变动，无法

继续从事公司的持续督导工作。鉴于部分持续督导义务尚未履行完毕，

为保证后续工作的有序进行，国泰海通现委派保荐代表人许磊先生接替

赵宗辉先生继续履行持续督导工作。

本次保荐代表人更换后，公司2021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项目的

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为银波先生、许磊先生。许磊先生的简历附后。

特此公告。

深南电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附件：许磊先生简历

许磊先生，中国国籍，保荐代表人，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非执业会员，

硕士研究生；现任国泰海通证券投行十二部副行政负责人；曾主导和参与

珈伟股份、欧派家居、深南电路、锐科激光、嘉必优、特发服务、智迪科技、

信义光能、嘉立创等A股 IPO项目和思摩尔国际等港股 IPO项目；亿纬锂

能、海南橡胶、格林美、深南电路、翔丰华等上市公司再融资项目；广州药

业吸并白云山、深天马A、珈伟股份等重大资产重组的财务顾问项目。许

磊先生在保荐业务执行过程中严格遵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

法》等相关规定，执业记录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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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南电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

责任。

一、本次股权无偿划转的基本情况

2025年12月9日，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接到

上海国际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际集团资管公司）书面通

知，因内部管理工作需要，公司实际控制人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国际集团）的一致行动人上海国际集团资产经营公司（以下简称资产

经营公司）拟将其持有的公司 931,505 股 A 股（约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1%）无偿划转至国际集团全资子公司国际集团资管公司名下。如相关

股份过户完成，资产经营公司将不再持有公司A股股份，国际集团资管公

司持有公司A股股份总数将变更为35,663,657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1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致行动人权益变动的

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106）。

二、本次股权无偿划转的过户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国际集团资管公司的书面通知，国际集团资管公司已

于 2025年 12月 22日取得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

过户登记确认书》，过户数量为931,505股，股份性质为无限售流通股。

本次无偿划转完成后，资产经营公司不再持有公司A股股份，国际集

团资管公司持有公司A股股份总数变更为35,663,657股。国际集团及其

一致行动仍合计持有公司 3,320,499,533股A股（约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8.84%）和276,000,000股H股（约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57%），合计持股比

例仍为20.40%，保持不变。

上述股东股权无偿划转事项未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

变化。

特此公告。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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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致行动人股权无偿划转完成过户登记的公告


